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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於 2025 年 12 月 25 日
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2025 年 12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於上海吉长堃、上海怀臬、上海鄂汉堃、上海辽堃等 4 家全资子公司
股权转让给关联方的议案

详见公司《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於转让上海吉长堃、上海怀臬、
上海鄂汉堃、上海辽堃全部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号）。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张晓强先生、许铭先生、周维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於与上海吉长堃、上海怀臬、上海鄂汉堃、上海辽堃签署房屋租赁合

同的议案
公司为更好地盘活现有资产，推动轻资产的发展战略，公司将出售持有的上

海吉长堃、上海怀臬、上海鄂汉堃、上海辽堃的股权（以下合称“股权转让”）。
董事会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锦江国际旅馆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馆投资公司”）与上海吉长堃、上海怀臬、上海鄂汉
堃及上海辽堃分别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租赁上述 4 家公司旗下物业用於酒
店经营。

因上述股权之受让方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资本”）系本
公司控股股东，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国际集团”）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此项交易将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张晓强先生、许铭先生、周维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於制定公司《负债管理制度（试行）》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负债管理，建立健全资产负债约束机制，优化资本结构和

防范债务风险，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於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实际，董事会同意制定《上
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负债管理制度（试行）》。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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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转让上海吉长堃、上海怀臬、上海鄂汉堃、

上海辽堃全部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酒店”或“公

司”）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
江资本”）转让其持有的上海吉长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吉长堃”）
100% 的股权、上海怀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怀臬”）100% 的股权、
上海鄂汉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鄂汉堃”）100% 的股权及上
海辽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辽堃”）100% 的股权（合称为“本
次交易”），转让价格合计为人民币 20,709.01 万元。股权转让完成后，锦江
酒店全资子公司上海锦江国际旅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馆投资公司”）
将与上海吉长堃、上海怀臬、上海鄂汉堃及上海辽堃分别签署《房屋租赁合同》，
租赁上述 4 家公司旗下物业用於酒店经营。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受让方锦江资本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属於关联交易。本次交易经本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全体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等关联人不

存在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0,709.01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未达到 5%，故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
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锦江酒店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向锦江资本转让其持有的上海吉长堃

100% 的股权、上海怀臬 100% 的股权、上海鄂汉堃 100% 的股权及上海辽堃
100% 的股权。上海吉长堃 100% 股权、上海怀臬 100% 股权、上海鄂汉堃 100%
股权、上海辽堃 100% 股权的交易价格均以经备案后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本
次交易的受让方为锦江资本。锦江资本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属於关联交易。2025 年 12 月 30 日，锦江
酒店与锦江资本就上海吉长堃 100% 股权、上海怀臬 100% 股权、上海鄂汉堃
100% 股权及上海辽堃 100% 股权的转让事宜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股权转让完成后，锦江酒店全资子公司旅馆投资公司将与上海吉长堃、上海
怀臬、上海鄂汉堃及上海辽堃分别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租赁上述 4 家公司
旗下物业用於酒店经营。

本次交易是根据公司战略定位和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将上海吉长堃 100% 的
股权、上海怀臬 100% 的股权、上海鄂汉堃 100% 的股权及上海辽堃 100% 的股
权出让予锦江资本，公司将不再持有上述 4 家公司的任何股权。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上海吉长堃 100% 的股权；上海怀臬 100% 的股权；上海鄂汉堃
100% 的股权；上海辽堃 100% 的股权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上海吉长堃  4,279.51 万元
上海怀臬    4,001.62 万元
上海鄂汉堃  7,932.62 万元
上海辽堃    4,495.27 万元
□尚未确定

账面成本

上海吉长堃  1,967.51 万元
上海怀臬    1,822.18 万元
上海鄂汉堃  2,747.68 万元
上海辽堃    1,537.99 万元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的
溢价情况

上海吉长堃  117.51%
上海怀臬    119.61%
上海鄂汉堃  188.70%
上海辽堃    192.28%

支付安排
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付款条件均已满足后的 5 个工
作日内（且不晚於 2025 年 12 月 31 日） 
□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  否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202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於上海吉

长堃、上海怀臬、上海鄂汉堃、上海辽堃等 4 家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给关联方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3 名关联董事回避，有表决权的
6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2025 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不存在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0,709.01 万元，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

二、 交易对方（含关联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买方简要情况

序号 交易买方名称 交易标的及股权比例或份额 对应交易金额（万元）

1

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上海吉长堃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100% 的股权

4,279.51

2
上海怀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4,001.62

3
上海鄂汉堃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100% 的股权

7,932.62

4
上海辽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4,495.27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关联方）

关联法人 / 组织名称 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000132237069T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1995/06/16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新东路 24 号 316 － 318 室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00 号

法定代表人 张羽翀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56,600 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酒店投资、企业投资管理、酒店管理、国内贸易，自
有办公楼、公寓租赁、泊车、培训及相关项目的咨询；以下限分
支机构经营：酒店经营、餐饮、附设卖品部（含烟、酒零售）、
西饼屋、咖啡馆、酒吧、雪茄吧、音乐茶座、水疗按摩、美容美发、
游艺室、健身房、游泳馆、停车场库经营、物业管理、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票务代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 实际控制人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类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

锦江资本系公司控股股东，锦江资本及其一致行动人锦江国际酒店集团（香
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46.59% 股份。股权结构图如下：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关联人锦江资本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根据关联人锦江资本的财务状况，具

备良好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锦江资本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关联人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披露主要财务数据的主体
名称

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相关主体与关联人的关系
交易对方自身 
□控股股东 / 间接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其他，具体为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5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162,816.50 6,334,621.05

负债总额 3,823,843.11 3,942,797.78

归属於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319,547.37 1,356,972.56

项目
2024 年度

（经审计）
202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35,384.07 1,331,860.00

营业利润 211,653.41 134,172.63

净利润 146,579.66 92,791.5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上海吉长堃 100% 的股权、上海怀臬 100% 的股权、上海鄂汉堃

100% 的股权及上海辽堃 100% 的股权，本次交易属於出售资产交易。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上海吉长堃於 2022 年 1 月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00 万元。自成立之日

起，公司持有上海吉长堃 100% 股权并正常运营。
上海怀臬於 2022 年 1 月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300 万元。自成立之日起，

公司持有上海怀臬 100% 股权并正常运营。
上海鄂汉堃於 2022 年 1 月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200 万元，自成立之日

起，公司持有上海鄂汉堃 100% 股权并正常运营。
上海辽堃於 2022 年 1 月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00 万元。自成立之日起，

公司持有上海辽堃 100% 股权并正常运营。
4、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交易标的一
1）基本信息

法人 / 组织名称 上海吉长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15MA7FENH00R
□ 不适用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变更 是  □否

是否存在为拟出表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委托其理财，以及该拟出表
控股子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担保：□是  否 □不适用
委托其理财：□是  否 □不适用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是  否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2/01/28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889 号 2 幢 7005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 222 号锦江体验中心 1 号楼一层

法定代表人 刘铃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500 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会
议及展览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所属行业 L72 商务服务业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
公司

2,500 万元 10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2,500 万元 100%

3）其他信息
上海吉长堃 100% 股权转让的交易，不涉及优先受让权的情形。经查询，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吉长堃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交易标的二
1）基本信息

法人 / 组织名称 上海怀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15MA7FENER2Q
□ 不适用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变更 是  □否

是否存在为拟出表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委托其理财，以及该拟出表
控股子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担保：□是  否 □不适用
委托其理财：□是  否 □不适用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是  否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2/01/28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889 号 2 幢 7002 室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 222 号锦江体验中心 1 号楼一层

法定代表人 刘铃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300 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酒店管理；物业管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会
议及展览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停车场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所属行业 L72 商务服务业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300 万元 10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2,300 万元 100%

3）其他信息
上海怀臬 100% 股权转让的交易，不涉及优先受让权的情形。经查询，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上海怀臬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3）交易标的三
1）基本信息

法人 / 组织名称 上海鄂汉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15MA7GU4PG9D
□ 不适用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变更 是  □否

是否存在为拟出表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委托其理财，以及该拟出表
控股子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担保：□是  否 □不适用
委托其理财：□是  否 □不适用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是  否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2/01/28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889 号 2 幢 7 层
7001 室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 222 号锦江体验中心 1 号楼一层

法定代表人 刘铃

注册资本 人民币 4,200 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会
议及展览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所属行业 L72 商务服务业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4,200 万元 10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4,200 万元 100%

3）其他信息
上海鄂汉堃 100% 股权转让的交易，不涉及优先受让权的情形。经查询，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鄂汉堃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4）交易标的四
1）基本信息

法人 / 组织名称 上海辽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15MA7FENFK15
□ 不适用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变更 是  □否

是否存在为拟出表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委托其理财，以及该拟出表
控股子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担保：□是  否 □不适用
委托其理财：□是  否 □不适用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是  否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2/01/28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889 号 2 幢 7006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 222 号锦江体验中心 1 号楼一层

法定代表人 刘铃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500 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会
议及展览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所属行业 L72 商务服务业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500 万元 10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2,500 万元 100%

3）其他信息
上海辽堃 100% 股权转让的交易，不涉及优先受让权的情形。经查询，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上海辽堃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标的资产一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上海吉长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100

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审计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
构 是  □否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215.41 2,248.14 

负债总额 259.87 280.63 

净资产 1,955.54 1,967.51 

项目 2024 年度 2025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78.39 11.97

2、标的资产二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上海怀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100

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审计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
构 是  □否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951.57 1,978.59

负债总额 139.36 156.41

净资产 1,812.21 1,822.18

项目 2024 年度 2025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60.38 9.97

3、标的资产三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上海鄂汉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100

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审计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
构 是  □否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014.48 3,076.85

负债总额 302.94 329.17

净资产 2,711.54 2,747.68

项目 2024 年度 2025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274.72 36.14

4、标的资产四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上海辽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100

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审计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
构 是  □否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701.77 1,770.46

负债总额 209.01 232.47

净资产 1,492.76 1,537.99

项目 2024 年度 2025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80.81 45.22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本次交易价格以经备案后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1）标的资产一

标的资产名称 上海吉长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定价方法

□ 协商定价
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 其他：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4,279.51      
□ 尚未确定

评估 / 估值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采用评估 / 估值结果（单
选）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       

最终评估 / 估值结论
评估 / 估值价值：4,279.51（万元）
评估 / 估值增值率：117.51%

评估 / 估值机构名称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具体的定价原则、方法和依据：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拟

将持有的上海吉长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协议转让给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所涉及的上海吉长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东
洲评报字【2025】第 2444 号），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上海吉长堃在评估基准
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4,279.51 万元，评估增值
2,312.00 万元，增值率 117.51%。在参考前述评估结果基础上经交易各方友好
协商，确定上海吉长堃 100% 股权的价格为 4,279.51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以第
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定价基础，并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
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价格与评估值之间不
存在较大差异，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评估方法选择的合理性：
本评估项目能满足资产基础法评估所需的条件，即被评估资产处於继续使用

状态或被假定处於继续使用状态，具备可利用的历史经营资料。采用资产基础
法可以满足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的要求。被评估单位上海吉长堃主要资产系酒
店。转让后，酒店未来经营安排尚无法明确，故评估人员本次无法对该期限届
满后的收益进行可靠量化，后续的收益期限也无法明确，不符合收益法的应用
前提，故不适宜采用收益法评估。本次对於核心房地产资产已采用市场法和成
本法评估。同时，作为单一酒店类物业管理公司，和目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
一定的差异性，一般上市公司均是集团化运营，评估人员通过查询，资本市场
几乎没有单一项目的物业管理上市公司存在，因此本次缺乏可比性，故不适宜
采用市场法评估。综上分析，本次评估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上海吉长堃在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4,279.51 万元，评估增值 2,312.00 万元，增值率
117.51%。其中，总资产账面值 2,248.14 万元，评估值 4,560.14 万元，评估增
值 2,312.00 万元，增值率 102.84%。总负债账面值 280.63 万元，评估值 280.63
万元，无增减值变动。

重要评估假设和评估参数：
A. 基本假设
1. 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资产评估师根据评估

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价值评估。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
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2. 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

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是指一个有
自愿的买方和卖方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方和卖方的地位平等，都
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
非强制性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
卖为基础。

3.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是假设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的资产资源条件下，在可预见的

未来经营期限内，其生产经营业务可以合法地按其现状持续经营下去，其经营
状况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4. 资产按现有用途使用假设
资产按现有用途使用假设是指假设资产将按当前的使用用途持续使用。首先

假定被评估范围内资产正处於使用状态，其次假定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方式还
将继续使用下去，没有考虑资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

B. 一般假设
1. 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现行有关法律、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

政策等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不利变化，亦无其他人力不可抗
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2. 本次评估没有考虑被评估单位及其资产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
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结论的影响。

3. 假设被评估单位所在地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财
税政策无重大变化，信贷政策、利率、汇率等金融政策基本稳定。

4. 被评估单位现在及将来的经营业务合法合规，并且符合其营业执照、公司
章程的相关约定。

C. 重要评估参数：
1. 基准日有效的现行中国人民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表。
2.《机电产品报价手册》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
3. 设备网上可予查询的价格信息资料。
4.《吉林省建设工程定额》（吉建造〔2025〕8 号）。
5. 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
6.《资产评估常用方法与参数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评估重大特别事项：
1. 本次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地产根据企业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以及土地使用权

证记载，权利人为上海锦江国际旅馆投资有限公司。该房屋系上海吉长堃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於 2022 年通过分立方式取得。截止评估报告出具日，企业尚未
完成权利人名称更名。本次评估未考虑权利人名称变更可能产生的相关费用。

2. 根据企业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编号：房权证长房权字第 4090002452 号）
记载，委评的位於开发区乐群街东的房产建筑面积为 586.44 平方米，设计用途
为工业用房。根据现场勘察，实际作为酒店使用。同时，委评房地产所占土地
性质为餐饮旅馆业用地。因此本次考虑到土地性质以及房屋实际用途，本次按
照酒店用途考虑其价值。

3. 由於上海吉长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账面拥有的位於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会
展大街以东、光电仪器厂以北的房产，权利人仍旧为上海锦江国际旅馆投资有
限公司。自 2022 年企业分立之后，该房地产均无偿提供给上海锦江国际旅馆
投资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作为酒店使用中。评估人员本次已获取被评估单位上
海吉长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声明文件，声明截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
不存在账外资产及或有负债；本次评估亦未考虑后续会追偿历史年度的租金。

4.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相关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委评的房地产位於长春经
济技术开发区会展大街以东、光电仪器厂以北，土地用途为餐饮旅馆业，使用
权类型为国有出让，终止日期为 2045 年 6 月 15 日，土地使用权面积 6023 平方米，
房屋建筑物面积 5570.91 平方米。本次评估按照权证记载的面积、用途以及土
地使用年限考虑房地产现状下市场价值，未考虑产权后续变更权利人过程中可
能产生的相关税费。

（2）标的资产二

标的资产名称 上海怀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定价方法

□ 协商定价
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 其他：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4,001.62       
□ 尚未确定

评估 / 估值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采用评估 / 估值结果（单
选）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       

最终评估 / 估值结论
评估 / 估值价值：4,001.62（万元）
评估 / 估值增值率：119.61%

评估 / 估值机构名称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具体的定价原则、方法和依据：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拟将持有的上海怀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协议转让给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所涉及的上海怀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东
洲评报字【2025】第 2445 号），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上海怀臬在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4,001.62 万元，评估增值
2,179.44 万元，增值率 119.61%。在参考前述评估结果基础上经交易各方友好
协商，确定上海怀臬 100% 股权的价格为 4,001.62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以第三
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定价基础，并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平、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价格与评估值之间不存在
较大差异，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评估方法选择的合理性：
本评估项目能满足资产基础法评估所需的条件，即被评估资产处於继续使用

状态或被假定处於继续使用状态，具备可利用的历史经营资料。采用资产基础
法可以满足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的要求。被评估单位上海怀臬主要资产系酒店。
转让后，酒店未来经营安排尚无法明确，故评估人员本次无法对该期限届满后
的收益进行可靠量化，后续的收益期限也无法明确，不符合收益法的应用前提，
故不适宜采用收益法评估。本次对於核心房地产资产已采用市场法和成本法评
估。同时，作为单一酒店类物业管理公司，和目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一定的
差异性，一般上市公司均是集团化运营，评估人员通过查询，资本市场几乎没
有单一项目的物业管理上市公司存在，因此本次缺乏可比性，故不适宜采用市
场法评估。综上分析，本次评估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上海怀臬在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4,001.62 万元，评估增值 2,179.44 万元，增值率 119.61%。其中，
总资产账面值 1,978.59 万元，评估值 4,158.03 万元，评估增值 2,179.44 万元，
增值率 110.15%。总负债账面值 156.41 万元，评估值 156.41 万元，无增减值变动。

重要评估假设和评估参数：
A. 基本假设
1. 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资产评估师根据评估

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价值评估。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
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2. 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

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是指一个有
自愿的买方和卖方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方和卖方的地位平等，都
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
非强制性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
卖为基础。

3.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是假设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的资产资源条件下，在可预见的

未来经营期限内，其生产经营业务可以合法地按其现状持续经营下去，其经营
状况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4. 资产按现有用途使用假设
资产按现有用途使用假设是指假设资产将按当前的使用用途持续使用。首先

假定被评估范围内资产正处於使用状态，其次假定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方式还
将继续使用下去，没有考虑资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

B. 一般假设
1. 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现行有关法律、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

政策等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不利变化，亦无其他人力不可抗
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2. 本次评估没有考虑被评估单位及其资产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
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结论的影响。

3. 假设被评估单位所在地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财
税政策无重大变化，信贷政策、利率、汇率等金融政策基本稳定。

4. 被评估单位现在及将来的经营业务合法合规，并且符合其营业执照、公司
章程的相关约定。

C. 重要评估参数：
1. 基准日有效的现行中国人民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表。
2.《机电产品报价手册》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
3. 设备网上可予查询的价格信息资料。
4.《山东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2013 版）。
5.《山东省建筑工程价目表》（2016 年营改增后）。
6.《山东省建设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
7.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实施

意见的通知》（鲁建办字 [2016]20 号）。
8. 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
9.《资产评估常用方法与参数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评估重大特别事项：
1. 本次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地产根据上海怀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房屋所

有权证以及土地使用权证记载，权利人为上海锦江国际旅馆投资有限公司。该
房屋系企业於 2022 年通过分立方式取得。截止评估报告出具日，企业尚未完
成权利人名称更名。本次评估未考虑权利人名称变更可能产生的相关费用。

2. 由於上海怀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账面拥有的位於济南槐荫区经三路 276 号
的房产，权利人仍旧为上海锦江国际旅馆投资有限公司。自 2022 年企业分立
之后，该房地产均无偿提供给上海锦江国际旅馆投资有限公司济南经三路分公

司作为酒店使用中。评估人员本次已获取被评估单位上海怀臬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出具的声明文件，声明截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不存在账外资产及或有负
债；本次评估亦未考虑后续会追偿历史年度的租金。

3.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相关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委评的房地产位於经三路
276 号，土地用途为旅馆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出让，终止日期为 2047 年 5
月 7 日，土地使用权面积 1420.30 平方米，本次评估按照权证记载的面积、用
途以及土地使用年限考虑房地产现状下市场价值，未考虑产权后续变更权利人
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相关税费。

（3）标的资产三

标的资产名称 上海鄂汉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定价方法

□ 协商定价
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 其他：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7,932.62       
□ 尚未确定

评估 / 估值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采用评估 / 估值结果（单
选）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       

最终评估 / 估值结论
评估 / 估值价值：7,932.62（万元）
评估 / 估值增值率：188.70%

评估 / 估值机构名称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具体的定价原则、方法和依据：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拟

将其持有的上海鄂汉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协议转让给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
司所涉及的上海鄂汉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
（东洲评报字【2025】第 2442 号），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上海鄂汉堃在评估
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7,932.62 万元，评估
增值 5,184.94 万元，增值率 188.70%。在参考前述评估结果基础上经交易各方
友好协商，确定上海鄂汉堃 100% 股权的价格为 7,932.62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
以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定价基础，并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定
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价格与评估值之
间不存在较大差异，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评估方法选择的合理性：
本评估项目能满足资产基础法评估所需的条件，即被评估资产处於继续使用

状态或被假定处於继续使用状态，具备可利用的历史经营资料。采用资产基础
法可以满足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的要求。被评估单位上海鄂汉堃主要资产系酒
店。转让后，酒店未来经营安排尚无法明确，故评估人员本次无法对该期限届
满后的收益进行可靠量化，后续的收益期限也无法明确，不符合收益法的应用
前提，故不适宜采用收益法评估。本次对於核心房地产资产已采用市场法和成
本法评估。同时，作为单一酒店类物业管理公司，和目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
一定的差异性，一般上市公司均是集团化运营，评估人员通过查询，资本市场
几乎没有单一项目的物业管理上市公司存在，因此本次缺乏可比性，故不适宜
采用市场法评估。综上分析，本次评估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上海鄂汉堃在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7,932.62 万元，评估增值 5,184.94 万元，增值率
188.70%。其中，总资产账面值 3,076.85 万元，评估值 8,261.79 万元，评估增
值 5,184.94 万元，增值率 168.51%。总负债账面值 329.17 万元，评估值 329.17
万元，无增减值变动。

重要评估假设和评估参数：
A. 基本假设
1. 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资产评估师根据评估

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价值评估。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
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2. 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

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是指一个有
自愿的买方和卖方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方和卖方的地位平等，都
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
非强制性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
卖为基础。

3.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是假设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的资产资源条件下，在可预见的

未来经营期限内，其生产经营业务可以合法地按其现状持续经营下去，其经营
状况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4. 资产按现有用途使用假设
资产按现有用途使用假设是指假设资产将按当前的使用用途持续使用。首先

假定被评估范围内资产正处於使用状态，其次假定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方式还
将继续使用下去，没有考虑资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

B. 一般假设
1. 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现行有关法律、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

政策等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不利变化，亦无其他人力不可抗
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2. 本次评估没有考虑被评估单位及其资产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
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结论的影响。

3. 假设被评估单位所在地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财
税政策无重大变化，信贷政策、利率、汇率等金融政策基本稳定。

4. 被评估单位现在及将来的经营业务合法合规，并且符合其营业执照、公司
章程的相关约定。

C. 重要评估参数：
1. 基准日有效的现行中国人民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表。
2.《机电产品报价手册》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
3. 设备网上可予查询的价格信息资料。
4.《湖北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 2019》。
5. 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
6.《资产评估常用方法与参数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评估重大特别事项：
1. 本次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地产根据企业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以及土地使用权

证记载，权利人为上海锦江国际旅馆投资有限公司。该房屋系上海鄂汉堃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於 2022 年通过分立方式取得。截止评估报告出具日，企业尚未
完成权利人名称更名。本次评估未考虑权利人名称变更可能产生的相关费用。

2. 本次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地产，根据企业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编号《武
房权证洪字第 200514316 号》和《武房权证昌字第 200516745 号》），两处房
地产分别位於湖北省的洪山区和武昌区。经评估人员本次现场勘察发现，两处
房地产实际坐落位置均属武昌区辖域。本次经与企业确认，该跨区情况系武汉
市行政区域调整导致，原分属两区的房地产现已统一划归武昌区管辖。评估人
员本次并未考虑该权证记载与现状行政区划不一致事项对后续企业产权权利人
变更的影响。

3. 由於上海鄂汉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账面拥有的位於武汉丁字桥 23 号的房
产，权利人仍旧为上海锦江国际旅馆投资有限公司。自 2022 年企业分立之后，
该房地产均无偿提供给上海锦江国际旅馆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作为酒店使
用中。评估人员本次已获取被评估单位上海鄂汉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声
明文件，声明截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不存在账外资产及或有负债；本次评
估亦未考虑后续会追偿历史年度的租金。

4.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编号《武房权证洪字第 200514316
号》、《武房权证昌字第 200516745 号》）以及土地使用权证（编号《武国用（2006）
第 870 号》、《武国用（2009）第 261 号》），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地产有
2 项，分别系位於洪山区丁字桥路 23 号，建筑面积 8,036.21 平方米，其房屋的
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为餐饮旅馆用地，终止日期 2046 年 10 月 10 日，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656.18 平方米。另外有一幢房屋位於武昌区丁字桥 B1 栋，
建筑面积为 3,078.19 平方米。其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为商业用
地，土地面积 467.85 平方米，终止日期 2043 年 12 月 24 日。本次评估按照权
证记载的面积、用途以及土地使用年限考虑房地产现状下市场价值，未考虑产
权后续变更权利人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相关税费。

（4）标的资产四

标的资产名称 上海辽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定价方法

□ 协商定价
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 其他：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4,495.27      
□ 尚未确定

评估 / 估值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采用评估 / 估值结果（单
选）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       

最终评估 / 估值结论
评估 / 估值价值：4,495.27（万元）
评估 / 估值增值率：192.28%

评估 / 估值机构名称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具体的定价原则、方法和依据：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拟将其持有的上海辽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协议转让给上海锦江资本有限
公司所涉及的上海辽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
（东洲评报字【2025】第 2443 号），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上海辽堃在评估基
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4,495.27 万元，评估增
值 2,957.28 万元，增值率 192.28%。在参考前述评估结果基础上经交易各方友
好协商，确定上海辽堃 100% 股权的价格为 4,495.27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以第
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定价基础，并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
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价格与评估值之间不
存在较大差异，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评估方法选择的合理性：
本评估项目能满足资产基础法评估所需的条件，即被评估资产处於继续使用

状态或被假定处於继续使用状态，具备可利用的历史经营资料。采用资产基础
法可以满足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的要求。被评估单位上海辽堃主要资产系酒店。
转让后，酒店未来经营安排尚无法明确，故评估人员本次无法对该期限届满后
的收益进行可靠量化，后续的收益期限也无法明确，不符合收益法的应用前提，
故不适宜采用收益法评估。本次对於核心房地产资产已采用市场法和成本法评
估。同时，作为单一酒店类物业管理公司，和目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一定的
差异性，一般上市公司均是集团化运营，评估人员通过查询，资本市场几乎没
有单一项目的物业管理上市公司存在，因此本次缺乏可比性，故不适宜采用市
场法评估。综上分析，本次评估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上海辽堃在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4,495.27 万元，评估增值 2,957.28 万元，增值率 192.28%。其中，
总资产账面值 1,770.46 万元，评估值 4,727.74 万元，评估增值 2,957.28 万元，
增值率 167.03%。总负债账面值 232.47 万元，评估值 232.47 万元，无增减值变动。

重要评估假设和评估参数：
A. 基本假设
1. 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资产评估师根据评估

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价值评估。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
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2. 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

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是指一个有
自愿的买方和卖方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方和卖方的地位平等，都
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
非强制性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
卖为基础。

3.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是假设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的资产资源条件下，在可预见的

未来经营期限内，其生产经营业务可以合法地按其现状持续经营下去，其经营
状况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4. 资产按现有用途使用假设
资产按现有用途使用假设是指假设资产将按当前的使用用途持续使用。首先

假定被评估范围内资产正处於使用状态，其次假定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方式还
将继续使用下去，没有考虑资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

B. 一般假设
1. 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现行有关法律、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

政策等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不利变化，亦无其他人力不可抗
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2. 本次评估没有考虑被评估单位及其资产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
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结论的影响。

3. 假设被评估单位所在地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财
税政策无重大变化，信贷政策、利率、汇率等金融政策基本稳定。

4. 被评估单位现在及将来的经营业务合法合规，并且符合其营业执照、公司
章程的相关约定。

C. 重要评估参数：
1. 基准日有效的现行中国人民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表。
2.《机电产品报价手册》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
3. 设备网上可予查询的价格信息资料。
4.《辽宁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5. 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
6.《资产评估常用方法与参数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评估重大特别事项：
1. 本次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地产根据企业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以及土地使用权

证记载，权利人为上海锦江国际旅馆投资有限公司。该房屋系上海辽堃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於 2022 年通过分立方式取得。截止评估报告出具日，企业尚未完
成权利人名称更名。本次评估未考虑权利人名称变更可能产生的相关费用。

（下接 A17）


